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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人次、成立新創企業 3,979 家，創造及穩定就業人數逾 5 萬人。為強化跨部會間之協調

機制，行政院已針對上開 2 項方案召開多次協調及審查會議，討論各部會資源間之連結、分

享及串接，以發揮資源整合綜效。未來，將配合當前經濟與勞動市場情勢，並參考國際間促

進青年就業做法，適時滾動調整該 2 項方案。 

三、鑒於經濟發展為創造良好就業機會與提升薪資之根本，政府刻正推動「經濟體質強化措施」，

以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等三大策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強化景氣因應能力，創

造「創新、投資、就業」之良性循環，期提升青年薪資，穩定就業機會。 

（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漂流木之清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50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4-194） 

顏委員就漂流木之清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民國 94 年行政院農委會已訂定「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以「森林法」第 15 條

第 5 項及「災害防救法」第 27 條等規定為依據，採屬地原則，由漂流木所在管理機關負責打

撈清理。依該注意事項之分工，宜蘭海灘未登記地漂流木打撈清理權責單位，劃入海岸風景

特定區範圍者，由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風管處清理；劃入保安林者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

東林管處清理；其他未登記地，由宜蘭縣政府清理。 

二、有關蘇迪勒颱風後堆置於宜蘭縣海岸之漂流木刻依時程辦理清運作業中，宜蘭縣政府已公告壯

圍海灘自本（104）年 9 月 25 日開放撿拾作業。 

（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研擬「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

草案扶植產業發展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50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4-182） 

許委員就政府研擬「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草案扶植產業發展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一、查「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草案規劃重點係以我國生物技術能量結合優勢 ICT 產業科

技，加值於健康產業（含製藥及其服務業、醫療器材及其服務業與健康照護產業）、工業（

食品產業）及農業領域等相關產業。整體目標可擴大產業規模，調整產業結構，同時兼顧國

人健康福祉及國際化產業效益提升。另有關修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強化衛福部食

藥署審查專業與效率及醫療器材專法與創新醫材專業審查能力等，均已列於方案推動相關措

施，將儘速推動並定期管考。 

二、前開方案規劃目標分述如下： 

(一)在健康產業方面：促成臺灣成為全球生技醫藥研發重鎮並建構新興健康產業，整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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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上下游資源，加速技術開發與商品化，開拓國際市場，使臺灣成為全球新藥研發與加

值重鎮，5 年之內總產值超過 1 千億元，複合成長率 6.5%，產業附加價值率達 35%，並

培育出超過 3 家具國際品牌之藥品旗艦公司；結合 ICT 與精密機械及材料，並發展智慧

健康服務方式，推動高附加價值醫材，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5 年之內總產值超過 2 千億

元，複合成長率 8.4%，並產生超過 2 家國際品牌之旗艦公司；推動健康生活相關科技應

用服務規模化，強化我國健康照護產業規模達 1.4 兆元，亦將藉助科技發展整合健康照護

服務，提供國民完善照顧，例如獨居老人之遠距照護量 5 年內提升至目前之 10 倍，各種

創新服務模式，將可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 

(二)在工業領域方面：發展臺灣成為亞太地區優質食品供應中心，食品產業產值目標 5 年後

達到 8 千億元，複合成長率 4.7%，重點以科技提升食品防護，增強國人飲食健康，加強

國際連結，包括透過食品管理及健康餐飲教育等方式，以優化食品產業供應鏈，並強化

科技創新與研發，帶動重點食品產業與產品發展，提升食品之國際市場競爭力。 

(三)在農業方面：推動健康農業，實現智慧產業邁向永續農業發展，產值目標為 5 年後達到 6

千億元，並強化具全球競爭力之農業生物經濟科技能量，建構農業生物經濟產業化發展

環境，培育產業導向之跨領域多元化人才，推動農業生物經濟產業國際化發展。 

三、查「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於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公布迄今，已有 91 家取得生技新藥公司資

格，審定為生技新藥品項計 220 項，其中 28 項已取得上市許可證，本（104）年至 9 月底止

，經濟部召開審議會新認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共 10 家，新認定之生技新藥品項計 24 項。另政

府已建立「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之跨部會溝通平臺，協助排除廠商投資及經營障

礙，本年並已舉辦關於新藥研發審核時間緩慢等相關議題之溝通平臺會議，協助解決業者面

臨問題。未來經濟部亦將配合行政院生技政策，運用各項投資獎勵措施及我國之優質投資環

境，鼓勵國內外廠商在臺投資，協助廠商募集研發與營運資金，以加速我國生技產業發展，

同時以發展特色產品、催生旗艦型公司、擴大投資等三大策略，促使投資金額至本年達 500

億元，並產生 5 家營業額達 100 億元之旗艦型生技公司。 

四、近年於「臺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推動下，衛福部因應國際法規管理趨勢，已建立如同美

國之快速通道、優先審查等多元合理化之新藥上市審查制度，自 100 年起陸續公告「新藥查

驗登記優先審查機制」、「新藥查驗登記加速核准機制」及「新藥查驗登記精簡審查程序」

，並於 103 年 12 月 12 日公告修正上開優先審查及加速核准機制，將適用對象涵蓋至「藥事

法」第 7 條所稱新藥（即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新使用途徑），縮短新藥上市審查時程，使

新藥早日上市，嘉惠病患使用；103 年 12 月 22 日公告「國際醫藥法規協合組織（ICH）規範

採認清單」作為新藥查驗登記或臨床試驗之依循，推動法規與國際接軌。 

五、金管會對優良企業申請上市（櫃）（IPO）向秉持鼓勵及支持之政策。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科技（生技）事業，均審慎考量其產業特

殊性，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評估意見後，得免除適用獲利條件及設立年限等部分上市（櫃

）掛牌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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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並未禁止靈長類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惟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應事先向該科學

應用機構（包括專科以上學校、動物用藥品廠、藥物工廠、生物製劑製藥廠、醫院、試驗研

究機構等）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提出申請，經該機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 

（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辦理社會福利給付時，應訂定公平合

理之排富機制，並應儘速整合各項補助之收入及資產調查規定，以

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46） 

許委員就政府辦理社會福利給付時，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排富機制，並應儘速整合各項補助之

收入及資產調查規定，以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經查目前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核定發放之各項扶（補）助，多係依中央法規（含發給辦

法）或計畫，並依一致性審核標準且皆設有排富機制核辦，如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

活補助、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保母托育費用補助等均屬之。上開各項補助服務對象不

一，部分補助項目除須具備特定身分別，亦須符合一定情事或境遇等要件，如遭遇困境、重

大傷病或受家庭暴力等，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予以扶（補）助，以確保資源合理

配置。 

二、為降低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效率，本部亦透過建置相關社會福利給付（補助）資訊系統，透過

跨單位資料介接，以簡化行政流程，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特殊境遇家庭生活扶助、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育兒津貼補助等各項社會福利津貼於審查所

須相關出入境、戶籍、死亡、財稅資料、所得資料、投資資料等皆可由審核單位經由本部所

建立之系統進行查調，民眾不需另行檢附佐證資料，以提升行政效能。 

三、綜上，本部將持續檢討全國各項社會福利服務之申請流程，配合電子化政府，結合資通訊科技

，並推動到宅服務相關方案，俾有計畫、有系統地落實各項社會福利方案或措施，提供簡政

便民之優質服務。 

（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薪資以外所得納入一般健保費計算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42） 

許委員就如果大家同意費率以所得為基礎，應回到正途把薪資以外所得納入一般健保費計算


